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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教學評量」問卷APP軟體，請教務處與圖資處協商，
　　　　儘早開發上線。

  五、【提案三】104學年度起，人文社會科學院及通識教育中
　　　心所開設的各類課程，由人社院自行施測紙本評量問卷，

　　　不納入校方網路「教學評量」(含「課程評量」及「教師
　　　教學評量」)範圍。

  六、【提案四】承提案三，人社院紙本評量問卷統計結果及分
　　　數，由人社院統一提供符合校方網路「教學評量」各項指

　　　標分數予教務處，俾於後續系統匯入及教學品質促進委員
　　　會審議。

  七、【提案五】醫學院block課程「教師教學評量」試行方
　　　案，請醫學院進行討論，並於104年4月30日前函知教務處

　　　104學年度施行方式。
  八、【臨時動議一】關於教師給分，如平均分數過高時，請教

　　　務處註冊課務組調查其他學校之作法，是否有機制可提醒
　　　教師。

  九、【臨時動議二】「教師教學評量」分數之應用，請教務處
　　　教學發展組研議並於下次會議提案討論。

擬辦：本紀錄奉核可後，敬請相關單位依決議事項配合辦理。

第 2 頁　共 2 頁



頁  1 / 31 

高雄醫學大學 103 學年度第 2 次教學品質促進委員會【會議紀錄】 

開會時間：104 年 03 月 05 日 (星期四) 上午 9 點  

開會地點：勵學大樓 2 樓 第一會議室 

主    席：楊 副校長 俊毓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列 席 者：如簽到表 

記錄人員：王于珊 

 

壹、 主席報告：略。 

 

貳、 上次會議提案決議宣讀確認 

103年學度  第 1次教學品質促進委員會會議紀錄簡要表（103.09.19） 

案      由  決      議 

提案一：102 學年度「教師教學評量」分數統計結果，請審議。  照案通過。 

提案二：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課程評量」分數統計結果，請審議。  照案通過。 

提案三：本校「醫學系、學士後醫學系 block教學評量實行細則」修正 

  草案，請審議。 
修正後通過。 

臨時動議一：關於分組教學課程之「教師教學評量」有效評量門檻標準，

  請討論。 

緩議，由教務處教學發展組

討論後，提本次會議審議。

臨時動議二：關於校內法規採計「教學評量」分數之標準，請討論。 
緩議，由教務處教學發展組

討論後，提本次會議審議。

 

參、 業務報告：詳見會議資料  (詳如附件一, P.6‐12)。 

 

肆、 報告案：   

 報告案一（案號  1040305‐01） 

報告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組 

案由：103學年度第 1學期「課程評量」分數統計結果。 

說明：詳見會議資料  (詳如附件一, P.6‐12)。 

決議：本紀錄奉核可後，由教務處備函辦理下列事項： 

1. 「課程評量」有效平均值高於 5.00分之課程，共 187門，將函送紙本獎狀予課程主負

責教師，以茲鼓勵。 

2. 「課程評量」有效平均值低於 4.20分之課程，共 2門，轉由各學院(中心)輔以質性訪談，

進行教學輔導改善措施，並將輔導改善情形回報校課程委員會  (詳如附件一, P.16)。 

3. 「課程評量」有效平均值 4.20(含)~4.50  分之課程，共 2門，轉由各學院(中心)進行預警 

(詳如附件一, P.16)。 

﹝□下次追蹤時間    月   日（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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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案二（案號  1040305‐02） 

報告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組 

案由：103學年度第 1學期「教師教學評量」分數統計結果。 

說明：詳見會議資料  (詳如附件一, P.6‐12)。 

決議：本紀錄奉核可後，由教務處備函辦理「教師教學評量」有效加權平均值低於 4.20分及

4.20(含)~4.50分之專任教師，共 10名，提供所屬學院(中心)及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

參考，並進行預警  (詳如附件二, P.20)。 

﹝□下次追蹤時間    月   日（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伍、 提案討論 

 提案一（案號  1040305‐03）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組 

案由：本校「教學評量要點」修正草案，請討論。 

說明：詳見會議資料  (詳如附件一, P.6‐12)。 

討論： 

1. 教學評量為學生主動填寫，其統計結果及開放式意見仍提供所屬主管申請，作為系所教師

評鑑、課程規劃等之參考依據。 

2. 針對教學評量輔導對象進行之質性訪談意見，則僅供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及校課程委

員會，作為「教師教學評量」及「課程評量」輔導之用途。 

決議：修正後通過。陳核後，由教務處公告後實施  (詳如附件四, P.22‐25)。 

﹝□下次追蹤時間    月   日（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提案二（案號  1040305‐04）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組 

案由：教學評量〈含「課程評量」及「教師教學評量」〉，擬改一次評量並配合雙向回饋系統之建

置，請討論。 

說明：詳見會議資料  (詳如附件一, P.6‐12)。 

討論： 

1. 委員建議，「課程評量」問卷可放置於期末考試卷最後，學生可於考卷寫完後直接填卷，

並給予填卷鼓勵(如:  考試總分加 1分)。 

2. 口腔醫學院學生代表表示，因問卷上有記名，如直接於考卷上填寫回評量意見，老師就知

道是哪位學生，學生填寫意願就不高。 

3. 教學發展組組長建議，可於期末課程預留 10 分鐘，讓學生以 IES 進行「課程評量」填卷。 

4. 口腔醫學院院長表示，現在學生是 7‐11 世代，講求效率，喜歡可馬上完成，不使用電腦，

而是 APP軟體，可朝開發「教學評量」APP軟體方向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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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楊副校長表示，以紙本或 IES進行仍需消耗人力，請教務處與圖資處協商，是否儘快開發

「教學評量」APP軟體；另，整學期只有一位教師授課的課程，請教務處研擬整併系統「課

程評量」及「教師教學評量」問卷於同一份的可行性，減少學生填卷次數。 

6. 教學評量雙向回饋系統是否需要緩衝機制，篩選過濾學生非理性或人身攻擊等問題，因判

斷尺寸難以拿捏，且現行教學評量的開放式意見亦無篩選過濾，故將於系統頁面提醒告知

學生以理性態度反應問題，情緒性攻擊之反應將不予理會，無需再針對雙向回饋系統設定

緩衝機制。 

決議： 

1. 104學年度試行方案如下： 

項      目  修改方案 

教學評量 

施行方式  一次性評量  (期末) 

開放

時間 

一般課程/見實習 第 10~18周 

Block課程  單元課程結束~第 18 周 

課程評量 

獎勵措施  提前上網查詢成績 

獎勵資格 
‧全部課程填卷完成 

‧未填卷課程，其填卷率均超過 60% 

開放成績 

查詢時間 

‧符合資格：立即開放 

‧未符合資格：紙本成績單寄發後 2 日

教師教學評量  受評最低門檻限制  授課時數/學分數≧2 

 

2. 教學評量配套措施：建置雙向回饋系統介面參考如下： 

高雄醫學大學

教學評量雙向回饋系統

學年 學期 開課序號 科目名稱 選必修 通識別 學分
主負責
教師

意見反應與查詢

103 1 0034012 藥學倫理學 1 必修 非通識 2 曾志華

103 1 0034001 臨床藥物動力學 1 必修 非通識 2 黃耀斌

103 1 0034018 臨床技能 1 必修 非通識 2 蔡東榮

103 1 0034003 調劑學 1 必修 非通識 2 蔡東榮

103 1 0034005 調劑學實驗 1 必修 非通識 1 蔡東榮

103 1 0034011 藥事行政及法規 1 必修 非通識 2 溫燕霞

103 1 0034002 藥物治療學（2） 1 必修 非通識 3 陳素惠

意見反應

意見反應

意見反應

意見反應

意見反應

意見反應

意見反應

教師回覆

教師回覆

教師回覆

教師回覆

教師回覆

教師回覆

教師回覆

本系統以匿名方式進行，請同學以理性負責態度提出建言，
切勿使用情緒性、侮辱、謾罵或人身攻擊等文字，此類反應將不予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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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流程： 

學生登入

依課程，反應問題予
主負責教師

系統自動mail通知主負責
教師，可進系統回應

系統再次mail提醒
(至多三次，1次/周)

學生可登入系統，
查看老師回覆

一周內回覆 一周內，未回覆

 

4. 宣導方式：預定於 104 學年度開學後，第 1~2周進行相關宣導工作。 

 學生端：(1)由本組安排，至每一年級各班進行宣導及說明。 

  (2)委請學生或協助宣導。 

 教師端：藉由教師研習會及電子郵件等方式宣導。 

 教務處：於網站放置相關宣導說明文件及海報。 

5. 陳核後，自 104學年度開始試行，並由教務處教學發展組贋續辦理後續事宜。 

﹝□下次追蹤時間    月   日（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提案三（案號  1040305‐05） 

提案單位：人文社會科學院 

案由：為配合新制教師升等中對於教學評分的需要，人文社會科學院及通識教育中心所開設的各

類課程，擬自 103學年度第二學期起，以人文社會科學院所制定的「大學部、研究所、體

育課程等三類紙本課程評量問卷」評量結果替代校方網路教學評量問卷之結果，請審議。 

說明：詳見會議資料  (詳如附件一, P.6‐12)。 

決議：配合提案四之決議，人文社會科學院及通識教育中心所開設的各類課程，自 104學年度起，

由人社院自行施測制定之「大學部、研究所、體育課程」等三類紙本評量問卷，將不納入

校方網路「教學評量」(含「課程評量」及「教師教學評量」)範圍，統一由人社院提供其

統計結果及分數予教務處教學發展組，且符合校方網路「課程評量」及「教師教學評量」

各項指標分數，俾於後續系統匯入及教學品質促進委員會審議。本紀錄奉核後，函知人文

社會科學院及教務處教學發展組辦理。 

﹝□下次追蹤時間    月   日（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提案四（案號  1040305‐06）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組 

案由：人文社會科學院/通識課程紙本評量問卷與校級網路教學評量系統整併案，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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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詳見會議資料  (詳如附件一, P.6‐12)。 

討論：關於人文社會科學院及通識中心開設之課程，由人社院自行施測紙本問卷評量，如課程有

協同授課教師或外系(學院)之教師，為保障教師權益，請人社院一併提供統計結果予教務處

匯入系統，以利後續「教師教學評量」學期/學年度成績整統計。 

決議：照案通過。陳核後，備函轉知人文社會科學院，並自 104學年度開始施行。 

﹝□下次追蹤時間    月   日（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提案五（案號  1040305‐07）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組 

案由：醫學院 block課程「教師教學評量」試行方案，請討論。 

說明：詳見會議資料  (詳如附件一, P.6‐12)。 

決議：本紀錄奉核後函知醫學院，請醫學院進行討論後，於 4月 30 日前轉知教務處，關於 104

學年度 Block課程授課教師之「教師教學評量」施行方式。 

﹝□下次追蹤時間    月   日（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伍、臨時動議 

1. 楊副校長指示，關於教師給分，如平均分數過高時，是否有機制可提醒教師，請教務處調查其

他學校之作法。 

2. 請教務處研議「教師教學評量」分數應用，並於下次教學品質促進委員會提案討論，如：新增

加權問卷數之平均值，俾於未來校內相關辦法或獎勵採計時，可多一選擇及參考指標。 

 

陸、下次會議追蹤事項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有，共      案，如下： 

案號 追蹤事項 負責人 

   

   

 

 

柒、散會：      11      點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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